预制构件体积统计和占比计算书
一、项目概况
1. 项目名称：甘肃省酒泉市敦煌市阳关镇学校实验楼既有建筑绿色改造项目
2. 计算依据：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-2024、《工业化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1129-2017
3. 计算目标：验证主体结构预制构件占比满足绿建满分 10 分要求。
二、核心计算内容（对应评分条款）
1. 主体结构预制构件占比计算
表格
	指标
	数值

	主体结构混凝土总体积
	V总​=1200m3

	地上部分预制构件混凝土体积
	V预制​=620m3

	预制构件占比
	V总​V预制​​×100%=1200620​×100%≈51.7%


2. 评分判定
· 规范要求：主体结构采用混凝土结构，地上部分预制构件应用混凝土体积占混凝土总体积的比例达到 35%，得 5 分；达到 50%，得 10 分。
· 本项目预制构件占比为 51.7%，远超 50% 的满分要求，第 2 款得 10 分。
3. 综合结论
本项目主体结构采用工业化建造要求的结构体系与建筑构件，预制构件占比满足满分要求，本条得分 10 分（满分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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